附件2

江阴市众创空间申报书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    (盖章)
众创空间类型：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江阴市科学技术局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0月制
填 报 说 明

1.申报书由申报单位填制，填报时应实事求是，认真填写，并按要求提供相应的附件材料，按序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同时报送电子版。
2.众创空间类型包括：综合型众创空间和专业化众创空间。其中，专业化众创空间产业聚集度应达50%（含）以上。
3.专业化众创空间所属领域从以下分类中选择：
（1）电子信息（2）先进制造（3）航空航天（4）现代交通（5）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6）新材料（7）新能源与节能（8）环境保护（9）地球、空间与海洋（10）核应用技术（11）现代农业（12）文化创意（13）其他
4.众创空间名称应体现自身的定位、特色、技术领域或发展理念，不建议直接使用省市行政区专属名称（如××市××区众创空间等），众创空间名称一般不应与运营主体名称相同。
5.申报内容不得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涉及军事和保密的内容以及敏感词汇。





申报单位信用承诺书

单位（公司）郑重承诺：
本单位在申报2023年度江阴市众创空间期间，所填报的数据真实、准确，提供的申报资料规范、齐全，且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行为。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愿意根据相关规定，承担以下责任：
1、取消评审资格；
2、记入不良科技信用记录，并报送至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列入社会信用记录，接受相应处理；
3、其它相关法律责任等。




运营机构法人（签字或盖章）：      

运营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是□  否□

	负 责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固定电话
	
	手    机
	

	类    型
	专业□    综合□
	所属领域（仅专业化众创空间填写）
	

	通讯地址
	

	注册日期
	
	运营日期
	

	法人代表
	
	注册资金（万元）
	

	注册地址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主流媒体报道次数
（市级及以上）
	
	获得荣誉数量
（区级及以上）
	

	总体概述：包括众创空间创办目的、定位、发展理念、运行机制、盈利模式、机构设置、管理制度等。
















	二、服务能力

	1.服务场地情况

	众创空间服务场地总面积（㎡）
	

	其中
	创业团队和企业场地面积（㎡）
	
	创业团队和企业场地与公共服务场地的面积占总面积比例为%

	
	公共服务场地面积（㎡）
	
	

	
	自用面积（㎡）
	
	

	
	其他面积（㎡）
	
	

	提供创业工位数量（个）
	
	

	2.创业团队和企业情况（截至2023.9.30）

	创业团队和企业数量
	
	创业团队和企业人员数量
	

	其中
	创业团队数量
	
	其中
	创业团队人员数量
	

	
	企业数量
	
	
	企业人员数量
	

	3.服务队伍情况

	专职专业服务人员数
	

	专兼职创业导师数
	

	4.基金设立情况

	种子资金或投资基金额度（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数
	

	5.年度服务情况（2022.10.1-2023.9.30）

	年获得投融资的团队和企业数量
	

	年入驻创业团队和企业数量
	

	年新增注册企业数量
	

	年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数量
	

	6.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孵化服务的介绍

	

	7.众创空间在创业导师、孵化服务队伍建设方面工作的情况

	

	8.众创空间为创业团队和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和使用等情况

	如众创空间没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只需填写为创业团队和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的情况

	三、服务绩效

	1.众创空间成功孵化案例（2个）

	重点介绍众创空间通过什么服务帮助团队或企业解决了什么问题，不是简单介绍企业的发展情况

	2.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方面工作的情况

	

	3.在搭建投融资渠道，对接各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加强自身投资功能方面工作的情况

	

	4.众创空间内创业团队和企业带动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情况

	

	四、品牌和文化建设

	

	五、发展思路、目标及措施

	

	填报单位承诺：

本单位填报内容属实，若填报失实和违反规定，愿承担全部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章)                                    单位(签章)

                                                2023年   月   日


附件：2-1.运营资质相关文件
      2-2.服务场地情况表
2-3.孵化资金情况表
2-4.专业服务人员情况表
2-5.创业导师情况表
2-6.专业技术服务情况表（专业化众创空间必填）
2-7.年入驻创业团队和企业情况汇总表
2-8.创业团队转化为企业情况汇总表
2-9.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情况汇总表
2-10.宣传报道和荣誉情况汇总表

附件2-1

运营资质相关文件

1、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众创空间正式运营时间的相关证明材料；
3、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设置与职能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4、众创空间创业团队和企业入驻评估、毕业与退出机制等管理制度复印件。

 (
- 6 -
)
 (
- 3 -
)
附件2-2
服务场地情况表
	场地地址（具体到楼层或房间号）
	众创空间
总面积
（㎡）
	其中（㎡）
	产权情况

	
	
	创业团队及企业场地面积
	公共服务
场地面积
	自用面积
	其他面积
	□自有产权
□受托管理
□租赁

	
	
	
	
	
	
	




须附：1.自有产权证明须提供产权证和布局平面图复印件；
2.受托管理房产须提供受托管理合同、产权证和布局平面图复印件；
3.租赁房产须提供租赁合同、产权证和布局平面图复印件。


附件2-3
孵化资金情况表
	序号
	孵化资金名称
	资金规模（万元）
	组建形式（自建或合建）
	合建机构（自建可不填）

	
	
	
	
	

	
	
	
	
	

	
	
	
	
	



须附：孵化资金成立文件或合作建立相关合同文件复印件。




附件2-4
专业服务人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务
	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创业、投融资、企业管理等经验或创业服务相关培训情况

	
	
	
	
	
	
	

	
	
	
	
	
	
	

	
	
	
	
	
	
	

	
	
	
	
	
	
	

	
	
	
	
	
	
	

	
	
	
	
	
	
	

	
	
	
	
	
	
	




须附：相关学历证明、培训证书等文件复印件。
附件2-5
创业导师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
	服务领域
	备注

	
	
	
	
	
	

	
	
	
	
	
	

	
	
	
	
	
	

	
	
	
	
	
	



须附：1.与导师签订的辅导协议或聘书等相关材料；
2.创业导师辅导创业团队和企业的相关图片、活动报道等材料（总数不超过10个）。

附件2-6
专业技术服务情况表
（专业化众创空间必填）
	序号
	公共服务平台名称
	建设投资金额（万元）
	投入运营时间(年月)
	服务领域

	
	
	
	
	

	
	
	
	
	

	
	
	
	
	



须附：1.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主要仪器设备清单及用途；
2.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的清单及图片。

附件2-7
年入驻创业团队和企业情况汇总表
	序号
	团队/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入驻时间
	技术领域
	获得投融资情况

	
	
	
	
	
	
	是否获得
投融资
	获得时间
	投融资金额（万元）

	1、创业团队入驻情况

	
	
	—
	—
	
	
	
	
	

	
	
	
	
	
	
	
	
	

	2、创业企业入驻情况

	
	
	
	
	
	
	
	
	

	
	
	
	
	
	
	
	
	



须附：1.创业团队、创业企业与众创空间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
2.入驻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材料要求加盖入驻企业公章，并注明“该营业执照复印件仅用于江阴市众创空间评审”；
3.获得投融资的创业团队或企业须提供投融资协议及银行流水或工商变更截屏等可说明投融资发生的材料。
注：本表内填写自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与众创空间签约入驻的团队和企业的相关信息。

附件2-8
创业团队转化为企业情况汇总表
	序号
	创业团队名称
	转化后创业企业名称
	企业注册时间
	转化后企业是否在众创空间内

	
	
	
	
	

	
	
	
	
	

	
	
	
	
	




须附：1.创业团队与众创空间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
2.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注：当年创业团队转化为企业后，仍入驻在本众创空间内的，不作为该众创空间当年新入驻企业。

附件2-9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情况汇总表
（2022.10.1-2023.9.30）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简要概述

	
	
	
	

	
	
	
	

	
	
	
	



须附：活动照片、活动总结（会议纪要）及相关新闻报道材料。

附件2-10
宣传报道和荣誉情况汇总表
	宣传报道

	序号
	媒体名称
	宣传报道标题
	简要概述

	
	
	
	

	
	
	
	

	
	
	
	

	荣 誉

	序号
	奖项名称
	荣誉等级
	简要概述

	
	
	
	

	
	
	
	



须附：1. 宣传报道的截图或复印件、照片等；
            2. 荣誉证书等证明材料。

